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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级部门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或确认，上

述需审批的事项均通过之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过户相关手续。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

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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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做如下释义： 

新华文轩、上市公司 指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新

华集团、划出方 
指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文投集团、划入方 指 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无偿划转 指 
四川新华集团无偿划出新华文轩 131,348,818

股 A 股流通股股份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无偿划转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新华文轩

股份数量减少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 
指 

2024 年 6 月 28 日，四川新华集团与四川文投集

团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四川发展 指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4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一、、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一一））四四川川新新华华集集团团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企业名称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 86 号城市之心 10 层 

法定代表人 周青 

注册资本 59382.2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0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708923708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出版企业管理服务；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发行；软

件开发、数字内容服务；房地产业；项目投资（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租赁业；

会议及展览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

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

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 2000 年 12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 86 号城市之心 10 层 

联系电话 028-86202299 

（（二二））四四川川新新华华集集团团主主要要股股东东  



5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二二、、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的的董董事事及及其其主主要要负负责责人人情情况况  

序序号号  姓姓名名  职职务务  性性别别  国国籍籍  
长长期期居居

住住地地  

其其他他国国家家

或或地地区区居居

留留权权  

在在其其他他公公司司兼兼

职职情情况况 

1 周青 
党委书记、

董事长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新华文轩

党委书记、董

事长 

2 刘龙章 

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新华文轩

党委委员、副

董事长 

3 罗军 
党委专职副

书记、董事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无 

4 李昆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无 

5 柯继铭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新华文轩

董事 

6 赖明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无 

三三、、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在在境境内内、、境境外外其其他他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拥拥有有权权益益的的股股份份达达到到或或超超过过

该该公公司司已已发发行行股股份份 55%%的的情情况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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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一、、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的的目目的的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决

策部署，加快推进我省国有文化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根据四川省有关战

略部署，拟将四川新华集团持有的 131,348,818 股新华文轩 A股股份无偿划转

予四川文投集团。 

二二、、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在在未未来来 1122 个个月月内内增增持持或或者者减减持持上上市市公公司司股股份份的的计计划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或减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具体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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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一、、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的的情情况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622,972,283 股新华文轩股份，占

新华文轩总股本的 50.4905%。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无偿划转持有的 131,348,818 股新华文轩 A 股股份，无

偿划转的股份占新华文轩总股本的 10.645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持有新华文轩 491,623,465 股股份，占新华文轩总股本的 39.8450%。本次

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新华文轩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股东东名名称称  股股份份性性质质  

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前前  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后后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持持股股比比例例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持持股股比比例例  

四川新华

集团 

A 股流通股 532,192,283 43.1330% 400,843,465 32.4874% 

H 股流通股 90,780,000 7.3575% 90,780,000 7.3575% 

四川新华

集团合计

持股 

- 622,972,283 50.4905% 491,623,465 39.8450% 

四川文投

集团 

A 股流通股 91,190,187 7.3908% 222,539,005 18.0363% 

H 股流通股 6,396,000 0.5184% 6,396,000 0.5184% 

四川文投

集团合计

持股 

- 97,586,187 7.9091% 228,935,005 18.5547% 

其他股东 - 513,282,530 41.6004% 513,282,530 41.6004% 

合计 - 
1,233,841,0

00 
100% 

1,233,841,0

00 
100% 

二二、、《《国国有有股股份份无无偿偿划划转转协协议议》》的的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四川新华集团与四川文投集团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

划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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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划出方）：四川新华集团 

乙方（划入方）：四川文投集团 

（一）被划转标的股份及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新华文轩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流通

股股份 131,348,818 股。本次标的股份无偿划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无偿划转方案 

1.甲方将持有的新华文轩 131,348,818 股 A 股流通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乙

方。 

2.本次标的股份的无偿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 

3.本次标的股份的划转不涉及人员安置。 

4.因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宜而发生的各种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国有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缴纳。 

（三）陈述和保证 

1.甲方承诺：标的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不存在任何出资不实、

虚假出资或者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标的股份资产权属清晰，符合国有资产管

理的相关规定；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未遭受司法冻结或者扣

押；甲方已向乙方提供了划转基准日新华文轩审计报告；除已向乙方披露的信

息之外，标的股份不涉及任何未决的索赔、诉讼、仲裁、政府机构的调查或其

他行政程序；除已向乙方披露的信息之外，甲方不存在任何其他债权人；甲方

同意配合乙方办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所需手续。 

2.乙方承诺：乙方系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符合本次标的

股份无偿划转的条件；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办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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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保证无其他协议或者合同内容的约束；乙方自过户

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本次无偿划转受让的标的股份。 

（四）协议生效条件 

1.甲乙双方已履行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2.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获得必要的审批。 

三三、、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实实施施的的授授权权和和批批准准情情况况  

1.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四川新华集团党委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四川文投集团党委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四川新华集团、四川文投集团上级部门的审批、上交

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

手续。 

四四、、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对对新新华华文文轩轩控控制制权权的的影影响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四川新华集团为新华文轩的控股股东，四川省国资委

为新华文轩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两国有企业之间

的权益变动，不导致国有权益减少，不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 

五五、、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涉涉及及股股份份的的权权利利限限制制情情况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四川新华集团本次拟无偿划转的新华文轩股份不存

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四川新华集团在本次

无偿划转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本次无偿划转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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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就四川新华集团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

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本次权益变动在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完成。 

六六、、四四川川新新华华集集团团是是否否存存在在未未清清偿偿对对上上市市公公司司负负债债等等情情况况  

四川新华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不存在上市公

司为四川新华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七七、、四四川川新新华华集集团团在在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拥拥有有权权益益的的股股份份是是否否存存在在权权利利限限制制的的情情况况  

四川新华集团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

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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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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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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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一、、备备查查文文件件目目录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二、、备备置置地地点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供投资者查阅。  

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38 号 1 栋 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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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青 

 

202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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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

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青 

 

202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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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三色路 238 号 1 栋 1 单

元 

股票简称 新华文轩 股票代码 SH：601811、HK:0081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

路一段 86 号城市之心

10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前，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 股；持股数量：532,192,283 股；持股比例：

43.1330% 
  
股票种类：流通 H 股；持股数量：90,780,000 股；持股比例：7.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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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 股；变动数量：131,348,818 股；变动比例

10.6455%；持股数量：400,843,465 股；持股比例：32.4874% 
 
股票种类：流通 H 股；变动数量：0 股；变动比例 0%；持股数

量：90,780,000 股；持股比例：7.3575%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 
 
方式：无偿划转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

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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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四川新华集团与四

川文投集团上级部门的审批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

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新华文轩 

股票代码：SH:601811 HK:00811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 2 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盐道街 3 号财富支点大厦 39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无偿划转受让股权 

 

签署日期：202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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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级部门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或确认，上

述需审批的事项均通过之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过户相关手续。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

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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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做如下释义： 

新华文轩、上市公司 指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文

投集团、划入方 
指 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华集团、划出方 指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无偿划转 指 
四 川 文 投 集 团 无 偿 划 转 受 让 新 华 文 轩

131,348,818 股 A 股流通股股份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无偿划转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新华文轩

股份数量增加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 
指 

2024 年 6 月 28 日，四川新华集团与四川文投集

团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四川发展 指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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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一、、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一一））四四川川文文投投集集团团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企业名称 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 2号 

法定代表人 任春阳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9 年 11 月 0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696959032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

等金融活动）；仓储服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租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9 年 11 月 06 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盐道街 3号财富支点大厦 39楼 

联系电话 028-86259100 

（（二二））四四川川文文投投集集团团主主要要股股东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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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的的董董事事及及其其主主要要负负责责人人情情况况  

序序

号号  
姓姓名名  职职务务  性性别别  国国籍籍  

长长期期居居住住

地地  

其其他他国国家家

或或地地区区居居

留留权权  

在在其其他他公公司司兼兼

职职情情况况  

1 任春阳 
党委书记、董

事长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无 

2 戴卫东 

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

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新华文轩

非执行董事 

3 李文飞 
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四川文投

汇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

长 

4 袁世军 
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兼任四川文投

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5 伍学林 
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 

成都 
无 无 

三三、、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在在境境内内、、境境外外其其他他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拥拥有有权权益益的的股股份份达达到到或或超超过过

该该公公司司已已发发行行股股份份  55%%的的情情况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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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一、、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的的目目的的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决

策部署，加快推进我省国有文化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根据四川省有关战

略部署，拟将四川新华集团持有的 131,348,818 股新华文轩 A股股份无偿划转

予四川文投集团。 

二二、、信信息息披披露露义义务务人人在在未未来来 1122 个个月月内内增增持持或或者者减减持持上上市市公公司司股股份份的的计计划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或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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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一、、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的的情情况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97,586,187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新

华文轩总股本的 7.9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四川新华集团持有的 131,348,818

股新华文轩 A 股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占新华文轩总股本的 10.6455%。本次权

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新华文轩 228,935,005 股股份，占新华文轩

总股本的 18.5547%。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新华文轩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股东东名名称称  股股份份性性质质  

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前前  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后后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持持股股比比例例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持持股股比比例例  

四川新华

集团 

A 股流通股 532,192,283 43.1330% 400,843,465 32.4874% 

H 股流通股 90,780,000 7.3575% 90,780,000 7.3575% 

四川新华

集团合计

持股 

- 622,972,283 50.4905% 491,623,465 39.8450% 

四川文投

集团 

A 股流通股 91,190,187 7.3908% 222,539,005 18.0363% 

H 股流通股 6,396,000 0.5184% 6,396,000 0.5184% 

四川文投

集团合计

持股 

- 97,586,187 7.9091% 228,935,005 18.5547% 

其他股东 - 513,282,530 41.6004% 513,282,530 41.6004% 

合计 - 
1,233,841,0

00 
100% 

1,233,841,0

00 
100% 

二二、、《《国国有有股股份份无无偿偿划划转转协协议议》》的的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四川新华集团与四川文投集团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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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划出方）：四川新华集团 

乙方（划入方）：四川文投集团 

（一）被划转标的股份及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新华文轩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流通

股股份 131,348,818 股。本次标的股份无偿划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无偿划转方案 

1.甲方将持有的新华文轩 131,348,818 股 A 股流通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乙

方。 

2.本次标的股份的无偿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 

3.本次标的股份的划转不涉及人员安置。 

4.因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宜而发生的各种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国有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缴纳。 

（三）陈述和保证 

1.甲方承诺：标的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不存在任何出资不实、

虚假出资或者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标的股份资产权属清晰，符合国有资产管

理的相关规定；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未遭受司法冻结或者扣

押；甲方已向乙方提供了划转基准日新华文轩审计报告；除已向乙方披露的信

息之外，标的股份不涉及任何未决的索赔、诉讼、仲裁、政府机构的调查或其

他行政程序；除已向乙方披露的信息之外，甲方不存在任何其他债权人；甲方

同意配合乙方办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所需手续。 

2.乙方承诺：乙方系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符合本次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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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无偿划转的条件；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办理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所需

手续；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保证无其他协议或者合同内容的约束；乙方自过户

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本次无偿划转受让的标的股份。 

（四）协议生效条件 

1.甲乙双方已履行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2.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获得必要的审批。 

三三、、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实实施施的的授授权权和和批批准准情情况况  

1.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四川新华集团党委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四川文投集团党委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四川新华集团、四川文投集团上级部门的审批、上交

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

手续。 

四四、、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对对新新华华文文轩轩控控制制权权的的影影响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四川新华集团为新华文轩的控股股东，四川省国资委

为新华文轩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两国有企业之间

的权益变动，不导致国有权益减少，不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 

五五、、本本次次权权益益变变动动涉涉及及股股份份的的权权利利限限制制情情况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四川新华集团本次拟无偿划转的新华文轩股份不存

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四川文投集团在本次

无偿划转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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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转让的情况。本次无偿划转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

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就四川文投集团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

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本次权益变动在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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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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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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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一、、备备查查文文件件目目录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二、、备备置置地地点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供投资者查阅。  

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38 号 1 栋 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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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春阳 

 

202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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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

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春阳 

 

2024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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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三色路 238 号 1 栋 1 单

元 

股票简称 新华文轩 股票代码 SH：601811、HK:0081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槐树街 2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

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前，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 股；持股数量：91,190,187 股；持股比例：7.3908% 
  
股票种类：流通 H 股；持股数量：6,396,000 股；持股比例：0.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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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 股；变动数量：131,348,818 股；变动比例

10.6455%；持股数量：222,539,005 股；持股比例：18.0363% 
 
股票种类：流通 H 股；变动数量：0 股；变动比例 0%；持股数

量：6,396,000 股；持股比例：0.5184%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 
 
方式：无偿划转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

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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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四川新华集团与四

川文投集团上级部门的审批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

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